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费管理办法

（杭电实【2011】105 号）

为了加强我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促进实验教学与实验

室建设可持续发展，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的意见》（教高[2007]1 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

教[2007]376 号）、《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教高[2007]14

号）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杭电教[2009]118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验中心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资助范围

本办法中的经费，是指主管部门和学校批准立项投入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专项建设经

费，用于资助我校已立项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校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的软实力建设，主要包括：实验教学改革和建设、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实验队

伍建设、仪器设备自制与管理、实验室安全环保建设、实验中心运行机制和实验室文化建设

等与实验中心建设密切相关的经费支出。

第二条 经费使用的具体范围

1、实验教学及管理文件费用：包括制定实验室建设规划、改革实验教学体系、开设新实

验课程、制定或修订实验室管理办法等。

2、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费用：包括开发创新实验项目、自制实验仪器设备、建设

数字化实验室和编写实验教材等。

3、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改革研究费用：包括实验类项目申报费、实验类论文版面费、实

验类成果评审费和实验类高教研究项目的立项经费等，其中经费总额的 15%用于校级高教研

究项目实验专项的立项。

4、实验队伍建设费用：包括实验教师及管理人员培训、调研和参加学术会议费等，不



得少于经费总额的 10%。

5、学生创新实践活动费用：包括资助学生参加创新实践活动和各类竞赛活动等。

6、实验平台信息化建设费用：包括开发完善实验中心网站、建设实验教学数字化资源(如

实验教学内容 PPT、虚拟实验或视频录像等)、开放共享管理平台等。

7、小型实验仪器设备及电脑、扫描仪等设备的购置费用，不得超过经费总额的 10%。

8、劳务费用不得超出学校配套经费总额的 15%。劳务费分别在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后

分两期提取，每期提取劳务费的 1/2。示范中心基地建设工作量不再单独计算。

9、学校提取配套经费的 5%作为管理费，用于申报、检查、验收和交流等支出。

10、通信费不得超过经费总额的 2%，特支费不得超过学校配套经费总额的 2%，其他相

关费用参照有关财务制度执行。

第三条 经费管理

1、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费实行项目管理，专款专用，立项经费按照国库经费管理办法

和要求执行。

2、专项经费由上级主管部门划拨到位后，计划财务处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名称单独立

项。学校在上级主管部门经费到位后第二年开始配套经费，经费分期划拨。经费由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及其所在学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计划财务处共同管理。

3、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费实行示范中心主任责任制，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充分发挥

现有仪器设备和教学条件的作用。示范中心所在学院、学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计划财务

处负责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宏观管理、检查和监督。对于经费使用不当、建设成效不明显，

或造成严重浪费致使示范中心建设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学校有权随时终止其经费资助。

4、经费报销实行分级审批：3000 元（含 3000 元）以内的支出由示范中心主任签字后

直接报销；3000-10000 元（含 10000 元）支出由示范中心主任和所在学院分管领导共同签

字后报销；10000-30000 元支出还须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后报销；30000 元（含 30000



元）以上的支出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销。

5、验收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编制经费使用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报计划财务处和实

验室设备管理处审核。项目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自觉接受财政、教育、审计、检

查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

6、经费购置的设备、材料、资料等必须按示范中心承担单位登记，由学院和实验中心

集体保管，所有权归属学校，并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杭电财[2007]135

号）要求办理固定资产入库登记手续。

第四条 附则

1、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经费的开支范围和标准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规。

2、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由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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